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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序号 事项名称（主项） 子项名称 序号 办理项名称 权力类型 审批层级 备注

1
应建防空地下室的

民用建筑项目报建

审批

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

室同步建设审批

1
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审批 行政许可 县

2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 行政许可 县

3
城市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空间开发利用

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批
行政许可 县

2
拆除人民防空工程

审批

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1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 行政许可 县

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

拆除（迁移）审批
2 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拆除（迁移）审批 行政许可 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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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江县县本级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审批运行图谱

受

理

【受理环节】

1、受理主体：开江县国防动员事务中心（县人

防办）。

2、申请渠道：四川省政务服务网和开江县国防

动员事务中心。

3、申请材料：

（1）建设项目批准（核准、备案）文件（申请

人自备，一式一份，复印件）

（2）防空地下室应建面积计算表（申请人自备，

一式一份，原件）

（3）与周边人防工程、地下工程的连通关系说

明，（申请人自备，一式一份，原件）（可免提

交）

（4）建设工程设计方案（含总平图和“人防专

篇”）（申请人自备，一式一份，原件）

4、受理要点：查验材料是否齐全规范。

5、承诺受理时限：当即办理。

6、告知方式：受理通知书。

7.补正材料期限：受理后需要补正材料的，需

在 5 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。

审

查

【审查环节】

1、审查主体：开江县国防动员事务中心（县人

防办）。

2、审查要点：材料是否齐全，是否按国家规定

建设防空地下室。

审查时限：当即办理。

决

定

【决定环节】

决定主体：开江县国防动员事务中心（县人防

办）。

许可证件名称：防空地下室建设决定书。

许可证件有效期限：长期有效。

许可证有效地域范围：开江县城市规划区内。

许可证件延续要求：无。

许可证件年检（年报）要求：无。

结果告知方式：行政许可主体电话、短信等方

式告知申请人，四川政务服务网同步显示审批

结果。

制证颁发时限：当日。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材料是否齐全否
一次性书面告知

需要补正的材料

是否补正材料
不予受理

退回申请
是

准予许可
制证颁发

不予许可

退回申请

受理办事申请

是

否

实质性审查

是否按国家规定

建设防空地下室

否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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